附件2：
关于《茶陵县政务服务中心运行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一、制定《茶陵县政务服务中心运行管理办法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
一是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县政务服务中心服务大厅运行管理的需要。2019年以来，在县委、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强力推动下，县政务服务中心进驻的事项和人员不断增多，至今入驻事项已达900余项、人员近200人，但还没有一套成熟、全面的管理办法来进行管理，在解决部门派驻人员日常管理、大厅运行等方面问题时，缺少政策依据。迫切需要一套比较健全的管理办法，就部门的事项和人员进驻、大厅运行、人员管理、保障措施等进行明确规范，建立长效机制，形成制度成果。2025年3月县委第一巡察组对县数据局党组进行常规巡察、2025年6月县人大常委会主任（扩大）会议成员视察县政务服务中心时，都提出了尽快出台《茶陵县政务服务中心运行管理办法》，提升大厅规范化管理水平的要求。
二是落实上级有关优化营商环境系列规定的需要。《湖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，对政务服务环境优化工作进行了系列安排部署，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和工作要求，县政务服务中心服务大厅是政务服务环境的一个重要窗口，也是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推进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的重要载体，需要一套管理办法，来推进上述规定在县政务服务中心的落实落地。
三是提升政务服务标准化、规范化、便利化水平，打造“一件事一次办”改革升级版的需要。《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22〕5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24〕3号）和《湖南省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法》（湘政办发〔2022〕36号）、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的通知》（湘政办函〔2024〕16号）等文件，对政务服务改革、各级政务服务中心的建设和管理提出了系列要求，出台《茶陵县政务服务中心运行管理办法》，有利于更好地落实上级要求。
二、《茶陵县政务服务中心运行管理办法（意见征求稿）》起草的依据
（一）《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22〕5号）；
（二）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24〕3号）；
（三）《湖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；

（四）《湖南省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法》（湘政办发〔2022〕36号）；

（五）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的通知》（湘政办函〔2024〕16号）；

（六）《中共株洲市委办公室株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市民中心工作人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株办电〔2018〕68号）。
三、《茶陵县政务服务中心运行管理办法（意见征求稿）》起草的过程
《茶陵县政务服务中心运行管理办法（审议稿）》起草始于2022年。当年，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组织召开进驻单位代表座谈会，会议认为，大厅进驻的事项和人员发生了量和质的变化，需要县委、县政府制定专门的管理办法，对大厅工作人员的日常管理与考核等事项进行明确。

2022年，结合上级要求和株洲市、湘潭市及周边县市区做法，起草了《茶陵县政务服务中心运行管理办法（初稿）》，经报告时任常务副县长和县长同意后，以书面形式征求了33个进驻政务服务中心单位意见，收集意见2条，采纳1条，后因部分意见不一致，未能形成正式文件。

2025年，县委巡察组、县人大、县政协提出建议后，数据局在2022年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再次征求了县委组织部、县人社局、县财政局、县审计局、县司法局意见，共收集意见12条，采纳9条。

四、《茶陵县政务服务中心运行管理办法（意见征求稿）》的主要内容
共八章45条。

第一章为“总则”，主要阐述制定管理办法的目的，县政务服务中心服务大厅的工作定位、总体要求和管理原则，县政务服务中心服务大厅的管理主体。

第二章为“事项进驻”，主要就各部门（单位）政务服务事项进驻县政务服务中心服务大厅的各项要求进行明确。

第三章为“人员进驻”，主要是明确各部门派驻县政务服务中心服务大厅的人员数量、基本条件、进驻和调整程序。

第四章为“首席代表”，主要是明确各派驻部门需统一建立首席代表制度，首席代表的基本条件、主要工作职责和入驻要求。

第五章为“运行机制”，主要是明确县政务服务中心服务大厅正常工作时间、业务分区、前台窗口和后台审批室的运行衔接机制、业务“受、转、办、结”的操作流程、“行政审批专用章”、免费帮代办工作等内容。

第六章为“监督管理与考核”，主要是明确各部门（单位）在推行行政审批和便民服务改革方面的责任和责任追究机制，明确部门（单位）派驻大厅人员的管理机制、着装要求及经费来源、考核机制、岗位补贴发放办法及经费来源、评先评优、党群活动开展等事项。

第七章为“保障措施”，主要是明确大厅正常运行的保障措施。

第八章为“附则”，主要是明确分大厅的管理体制、解释权和执行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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